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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會議紀錄 

會議名稱：110 年第 4次建築法規執行疑義(建築技術諮詢小組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暨審查基準檢討會議 

會議時間：110 年 7月 2日(星期五) 10 時 0 分 

會議地點：線上視訊會議(https://meet.google.com/rpe-uced-upk) 

主席/主持人:邱處長英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簡世賓 

出列席人員：邱英哲、韋多芳、盧廷仲、陳明誼、徐佰正、簡昌源、陳銀河、

羅武銘、徐文哲、林大俊、張建鴻、白文榮、魏洪泰、詹健鴻、林芳正、秦培

琳、劉棕元、黃志新、呂崇寬、簡瑞慶、洪嘉慧、洪嘉雯、黃乙方、江南志、

徐啟崑、康文在、陳永霂、周基鎮  

壹、主席致詞  

貳、提案內容： 

【案由一】 

有關建築基地(蘆竹區山鼻段637地號),因政府興辦都市計畫,致基地面積狹

小、無臨接建築線,無法申請建築執照及指定建築線後建築物是否免退縮建

築，請貴府協助辦理相關事宜。 (提案人: 陳永霂建築師事務所) 

一、 說明: 

蘆竹區山鼻段 637 地號(位於南崁地區都市計畫(高速公路北側地區)乙種

工業區,建蔽率 60%,容積率 210%,因政府與辦南崁新市鎮都市計畫(配合桃

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 A10 站周邊土地開發計畫),致使基地面積狭小

186.69 平方公尺,依技術規則第 271 條,「作業廠房單層面積不得小於 150

平方公尺」,無臨接 10 公尺計畫道路,面臨 6公尺綠地用地,無法申請建築

執照。另指定建築線後建築物是否免退縮建築？ 

二、 提案人建議 : 

本案於 109.3.27 及 109.7.2 分别向都市發展局、地政局、新建工程處等單

位陳情。(市府回函如附件) 

(一)、關於基地面積狹小部分,本基地因桃園市政府興辦 A10 站周邊都市計

畫所致,建議興建作業廠房單層面積不受單層樓板面積之限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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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技術規則第 271 之 1 第三款「原建築基地可建築之單層樓地板面積

符合前條第一項規定,其中部分經劃設為公共設施用地致賸餘基地無

法符合規定,或建築基地上之建築物已领有使用執照,於重新申請建築

執照時,因都市計畫變更建蔽率調降,致無法符合規定。」 

(二)、關於建築線部分本案面臨綠地用地部分,本基地因桃園市政府興辦

A10 站周邊都市計畫所致,建議指定綠地用地邊界線為建築線,免再退

縮指定建築線。 

(三)、關於指定建築線後建築物是否免退縮建築部分,土地管制要點第十一

點:「計畫區內除工商綜合專用區(購物中心分區)應至少退縮 10 公尺

建築外,其他各使用分區、公共設施及公用事業用地臨接計畫道路部

分,至少應退縮 4 公尺作為無遮人行步道,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,但

基地情形特殊經提桃園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(或小組)審查同意者,從

其規定。」 

     依據桃園市興辦公共設施拆除合法建築物腾餘部分就地整建辦法第 7

條第五款立法意旨,整建基地得不受建蔽率及容積率之限制,並得免依

本法、都市計畫或經本府指定應退讓建築規定設置騎樓、人行道、

無遮簷人行道、前後院退縮及停車空間。建議免退縮建築。 

三、 公會建議： 

(一) 本案基地因興辦都市計畫致前臨綠地用地，建議於興辦單位許可下得

以綠地設置破口臨接建築線。 

(二) 綠地於本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無退縮建築規定。 

(三) 技術規則第3條之2已述明道路邊之綠帶已鋪設路面做人行步道使用

者，免退縮。 

(四) 本案基地之分割若符合技術規則第271條之1第三款規定，則不受271條

之限制。 

決  議: 

1. 本案基地請向養工處申請綠地設置破口以臨接建築線。 

2. 本案基地之分割若符合技術規則第 271 條之 1第 3款規定，則不受

271 條之限制。 

3. 綠帶邊若已鋪設路面做人行步道使用者，依技術規則第 3條之 2辦

理。 

 

 



 

110 年第 4 次建築法規執行疑義(建築技術諮詢小組)研討會議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3 頁，共 12 頁 

【案由二】 

防空避難設備是否可分層設置於地下一、二層? 提請討論。 

 (提案人: 周基鎮建築師) 

一、 說明: 

(一) 依據內政部營建署函 100.05.11.營署建管字第 1002907892 號。 

(二) 本案位於觀音工業區內，為地下二層地上九層建築物，用途為 C2類

作業廠房及 I類危險廠庫。因實際作業需求，於地下一、二層及地

上一層，設置一處貫穿樓板之自動倉儲系統，確有其個別機能條

件，使得防空避難設備集中同一樓層設置時無法依據建築技術規則

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41 條，達到按建築面積全部附建規定。 

二、 建築師公會建議: 

      本案因自動倉儲機能需求，依內政部營建署函100.05.11.營署建管字第

1002907892號函釋，得於地下一、二層分層設置防空避難設備。 

決  議:  

      本案因其實際設計機能條件，同意於地下一、二層分層設置防空避難設

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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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案由三】 

都市計畫住宅區土地位於8公尺寬都市計畫道路及其囊底圓環與4公尺寬都市

計畫人行步道交會轉角處依都市計畫土地管制規定應如何退縮建築?      

(提案人: 徐啟崑建築師) 

 一、說明: 

(一) 本基地座落於龍潭區南龍段 439 地號屬龍潭都市計畫住宅區土地，

其位於 8 公尺寬都市計畫道路(龍潭區大同路 15巷)及其囊底圓環與

4公尺寬都市計畫人行步道交會轉角處其應如何退縮建築以符本都市

計畫土地管制規則第 14點面臨計畫道路需退縮 3.5 或 4公尺建築之

規定? 

(二) 檢附建築線指示圖及擬退縮建築建議圖供參考。 

 二、提案人建議 : 

依建築線指示圖臨 8公尺寬計畫道路(4 公尺寬人行步道非〝道路〞故免

退縮建築)側退縮 3.5 公尺建築(如擬退縮建築建議圖)。 

 三、建築師公會建議: 

    依實測圖控制點AB直線鄰人行步道，免退縮；8米計畫道路邊線B C D’

E’應依土管規定距離退縮建築(如公會建議圖)。 

 決  議:  

      鄰接 8米計畫道路終點(含囊底路)自計畫道路邊線依土管規定距離退縮

建築，鄰 4公尺人行步道部分，依縣府 92年 5月 20 日府城鄉字第

0920109287 號函釋，免退縮 (如下決議圖例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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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圖例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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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案由四】 

關於都市計劃內4米人行步道建築物高度檢討疑義，提請討論。 

 (提案人: 康文在建築師事務所) 

一、說明: 

(一) 本案屬擬定平鎮（山仔頂地區）都市計畫（部分乙種工業區為住宅

區、道路用地、公園用地、兒童遊樂場用地、廣場用地、停車場用

地及汙水處理廠用地）細部計畫，建築基地臨接計畫道路部分(4公

尺人行步道除外)應退縮至少 5公尺建築（詳附件一）。 

(二) 依建築技術規則第 16條及第 164 條 檢討 W1 15M 計畫道路及 W2 8M

計畫道路之高度比及道路陰影面積（詳附件二）。 

(三) 依建築技術規則 第十四條第二項  前項基地面前道路之寬度未達七

公尺者，以該道路中心線深進三‧五公尺範圍內，建築物之高度不

得超過九公尺 (詳附件三) 。 

(四) 依府城鄉字第 0920109287 號 (附件四) 說明第二點：查人行步道與

計畫道路有別，尚無應實施退縮之規定，另外依桃園市都市設計審

議原則第二款第五目 二、建築物開放空間設計原則 (五) 建築基地

面積達 1500 平方公尺以上者，鄰接廣場、綠地、綠帶、公園、兒童

遊樂場及人行步道用地，應至少退縮 4 公尺以上建築為原則。 

二、提案人建議 : 

本案屬都市設計審議案，依建築技術規則第16條及第164條 檢討W1 15M

計畫道路及 W2 8M計畫道路之高度比及道路陰影面積，另人行步道不視

為檢討高度之面前道路，但仍依都市設計審議原則應至少退縮4 公尺以

上建築，建議申請基地建築物高度可依比照(附件五) 檢討。 

三、建築師公會建議: 

1. 本案道路高度限制請依技規第16條圖16-(1)檢討。 

2. 4米人行步道若符合現有巷道規定者，請依技規第16條圖16-(2)檢討。 

決  議:  

建管處另函營建署釋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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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案由五】 

有關既有合法建築物外牆增設槽車風除室，得否以雜項執照申請或可不適用

無障礙建築物專章一部或全部之規定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人: 徐文哲建築師) 

 一、說明: 

(一) 合法建築物外牆增設約 1m寬簡易鋼架及玻璃構築之槽車風除室(詳

附圖)，目的僅為了槽車灌裝液體時之安全性，因未設計基礎，也無

人員駐點管理，得否以雜項執照申請。 

(二) 風除室地板一般高於地面約 1.2m 處，須以階梯進出，平時無人員駐

點管理，得否不適用無障礙建築物專章全部之規定。 

 二、提案人建議 : 

本案基於安全考量設計之風除室，平時無人員駐點管理，構造簡單，得

視為雜項工作物，以雜項執照申請，並排除無障礙建築專章全部之規

定。 

 三、建築師公會建議: 

    依提案人建議。 

 決  議:  

     風除室應以建造執照申請，同意免設置無障礙設施。 

 

現況照片: 

 

防墜器三腳架 

風除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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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臨時動議： 

【案由一】 

有關已領得建照，甚或施工中的案件，原核准未達應辦理防火避難綜合檢討

評定之規模，若擬辦理變更設計後已達應辦理防火避難綜合檢討評定之規

模，應於何時辦妥防火避難綜合檢討評定？提請討論。 

（提案人：桃園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) 

一、說明： 

 (一)經查防火避難綜合檢討執行要點第七點，僅說明新申請建照案件應於

申報開工或放樣勘驗前通過防火避難綜合檢討評定。次查 109 年度第 6

次法規執行疑義第七案之會議記錄，已取得防火避難綜合檢討評定之

建照，於施工中辦理變更設計，若屬性能設計評定之建照，應於變更

樓層施工前取得變更後之評定，方得辦理變更設計；若僅為防火避難

綜合檢討評定之建照，得辦理變更設計，並於申辦使用執照前取得防

火避難綜合檢討評定。 

 (二)若有已領得建照，甚或施工中的案件，原核准未達應辦理防火避難綜合

檢討評定之規模，若擬辦理變更設計後已達應辦理防火避難綜合檢討

評定之規模，此類案件亦不歸屬於說明一之範疇，應於何時辦妥防火

避難綜合檢討評定？僅將可能之樣態整理如後： 

（A）原申請建築物高度超過 25樓或 90 公尺以上之建築物，整棟原用途

僅供 H-2 組使用，原來無須辦理防火避難綜合檢討評定，且已施工

中甚至接近完工；若擬於一樓申請局部變更為店舖，則需辦理防火

避難綜合檢討評定。 

（B）原申請建築物高度未達 25樓或 90 公尺以上之建築物，原來無須辦

理防火避難綜合檢討評定，且已施工中甚至接近結構體完成；若擬

增加增額容積或容積移轉辦理變更設計，變更後建築物高度超過 25

樓或 90 公尺以上（結構檢討符合規定），則需辦理防火避難綜合檢

討評定。 

（C）原申請兩建照建築物高度均未達 25 樓或 90 公尺以上之建築物，原

來無須辦理防火避難綜合檢討評定，且已申報開工或放樣；若擬依

兩照合一會議紀錄辦理變更設計，變更後建築物高度超過 25樓或 90

公尺以上，則需辦理防火避難綜合檢討評定。 

（D）……其他樣態。 

 (三)依據建築技術規則總則編第三條規定…以性能設計評定後得不適用建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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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術規則部分規定（第三章、第四章一部或全部，或第五章、第十一

章、第十二章有關建築物防火避難），也就是可以排除部分法規之限

制。一般來說只有公共工程類才會依此設計，ex:台中歌劇院、台北大

巨蛋……。 

 (四)實務上建案（尤其是集合住宅類）會另依建築技術規則總則編第三條之

四規定檢討送審…防火避難綜合檢討評定，法規的部分則須依據建築

技術規則防火避難設施之相關法規逐條檢討（詳附件），基本上相關條

文在建照申請時原本就已經逐條檢討並由建築師簽證負責。 

 (五)另外在實務案件審查上，會依據防火避難綜合檢討執行要點第五點檢討

驗證，驗證人員逃生時間以及煙層下降之分析，大部分都會建議加寬

個別單元室內出入口大門寬度或加設大門（詳附件）。部分委員也會常

態建議地下室停車空間各層須以防火捲門區劃，地下室停車空間面積

若大於 3000 平方公尺，則要求以 3000 平方公尺內隔一單獨區劃（雖

然建築技術規則已經修改地下室停車空間無須區劃）。 

 (六)綜合以上分析說明，若僅依據建築技術規則總則編第三條之四辦理防火

避難綜合檢討評定，評定前後對於建築的部分不會涉及面積、結構等

等的修改調整，內容相對單純，唯獨需要送建築中心審查的時間。一

般來說，送審時程約 6-8 個月，近期因新冠疫情影響下審查時程更

久。若能將取得防火避難綜合檢討評定時間延後，讓建案領得變更設

計執照後隨即能繼續施工，加速施工進度降低施工中的風險，維護建

案周邊環境及人員安全，亦屬政府之德政。 
二、提案人建議 :  

若有已領得建照，甚或施工中的案件，原未達應辦理防火避難綜合檢討

評定之規模，若擬辦理之變更設計已達應辦理防火避難綜合檢討評定之

規模，比照109年度第6次法規執行疑義第七案之會議決議，若屬性能設

計評定之建照，應於變更樓層施工前取得變更後之評定，方得辦理變更

設計；若僅為防火避難綜合檢討評定之建照，得辦理變更設計，並於申

辦使用執照前取得防火避難綜合檢討評定。 

決  議:  

1. 本案非涉建築執照有關技術之執行標準，另案由建管處處理。 

2. 因防火避難綜合檢討執行要點未規範，故建管處同意採行原則如下：建

造執照如擬辦理之變更設計，已達應辦理防火避難綜合檢討評定之規

模，應於建築物下一次勘驗之前(最遲應於施作高度未達 25樓或 90 公

尺之前)辦妥防火避難綜合檢討評定，並於前述高度或樓層申報勘驗時

檢附。由建管處另函發布週知。  



 

110 年第 4 次建築法規執行疑義(建築技術諮詢小組)研討會議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10 頁，共 12 頁 

附件 1-1  

 

 
 

 

 

 

 



 

110 年第 4 次建築法規執行疑義(建築技術諮詢小組)研討會議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11 頁，共 12 頁 

附件 1-2  

 

 
 

 

 

 



 

110 年第 4 次建築法規執行疑義(建築技術諮詢小組)研討會議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12 頁，共 12 頁 

附件 1-3 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110 年第 4 次建築法規執行疑義(建築技術諮詢小組)研討會議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13 頁，共 12 頁 

附件 1-4 

 

 
 

 

 

 

 



 

110 年第 4 次建築法規執行疑義(建築技術諮詢小組)研討會議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14 頁，共 12 頁 

附件 1-5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110 年第 4 次建築法規執行疑義(建築技術諮詢小組)研討會議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15 頁，共 12 頁 

附件 1-6 

 

 
 

 

 



 

110 年第 4 次建築法規執行疑義(建築技術諮詢小組)研討會議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16 頁，共 12 頁 

附件 1-7 

 

 
 

 

 

 



 

110 年第 4 次建築法規執行疑義(建築技術諮詢小組)研討會議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17 頁，共 12 頁 

附件 1-8 

 

 
 

 

 

 



 

110 年第 4 次建築法規執行疑義(建築技術諮詢小組)研討會議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18 頁，共 12 頁 

附件 1-9 

 

 
 

 

 

 

 



 

110 年第 4 次建築法規執行疑義(建築技術諮詢小組)研討會議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19 頁，共 12 頁 

附件 2-1 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110 年第 4 次建築法規執行疑義(建築技術諮詢小組)研討會議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20 頁，共 12 頁 

  附件 2-2 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110 年第 4 次建築法規執行疑義(建築技術諮詢小組)研討會議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21 頁，共 12 頁 

附件 2-3 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110 年第 4 次建築法規執行疑義(建築技術諮詢小組)研討會議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22 頁，共 12 頁 

附件 2-4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110 年第 4 次建築法規執行疑義(建築技術諮詢小組)研討會議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23 頁，共 12 頁 

附件 3-1 

 

 
 

 

 

 



 

110 年第 4 次建築法規執行疑義(建築技術諮詢小組)研討會議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24 頁，共 12 頁 

附件 3-2 

 
附件 3-3 

 



 

110 年第 4 次建築法規執行疑義(建築技術諮詢小組)研討會議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25 頁，共 12 頁 

附件 4-1 

 

 
 

 

 



 

110 年第 4 次建築法規執行疑義(建築技術諮詢小組)研討會議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26 頁，共 12 頁 

附件 4-2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110 年第 4 次建築法規執行疑義(建築技術諮詢小組)研討會議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27 頁，共 12 頁 

附件 4-3 

 

 
 



 

110 年第 4 次建築法規執行疑義(建築技術諮詢小組)研討會議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28 頁，共 12 頁 

附件 4-4 

 

 
 

 

 



 

110 年第 4 次建築法規執行疑義(建築技術諮詢小組)研討會議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29 頁，共 12 頁 

附件 4-5 

 

 



 

110 年第 4 次建築法規執行疑義(建築技術諮詢小組)研討會議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30 頁，共 12 頁 

附件 4-6 

 

 
 



 

110 年第 4 次建築法規執行疑義(建築技術諮詢小組)研討會議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31 頁，共 12 頁 

附件 4-7 

 

 
 



 

110 年第 4 次建築法規執行疑義(建築技術諮詢小組)研討會議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32 頁，共 12 頁 

附件 4-8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

 

110 年第 4 次建築法規執行疑義(建築技術諮詢小組)研討會議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33 頁，共 12 頁 

附件 4-9 

 

 
 

 



 

110 年第 4 次建築法規執行疑義(建築技術諮詢小組)研討會議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34 頁，共 12 頁 

附件 4-10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110 年第 4 次建築法規執行疑義(建築技術諮詢小組)研討會議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35 頁，共 12 頁 

附件 4-11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110 年第 4 次建築法規執行疑義(建築技術諮詢小組)研討會議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36 頁，共 12 頁 

附件臨 1-1  

 

 
 

 

 



 

110 年第 4 次建築法規執行疑義(建築技術諮詢小組)研討會議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37 頁，共 12 頁 

附件臨 1-2  

 

 
 

 

 



 

110 年第 4 次建築法規執行疑義(建築技術諮詢小組)研討會議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38 頁，共 12 頁 

附件臨 1-3 

 

 
 

 

 



 

110 年第 4 次建築法規執行疑義(建築技術諮詢小組)研討會議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39 頁，共 12 頁 

附件臨 1-4 

 

 
 

 

 

 



 

110 年第 4 次建築法規執行疑義(建築技術諮詢小組)研討會議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40 頁，共 12 頁 

附件臨 1-5 

 

 
 

 

 



 

110 年第 4 次建築法規執行疑義(建築技術諮詢小組)研討會議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41 頁，共 12 頁 

附件臨 1-6 

 

 
 

 



 

110 年第 4 次建築法規執行疑義(建築技術諮詢小組)研討會議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42 頁，共 12 頁 

附件臨 1-7 

 

 
 

 



 

110 年第 4 次建築法規執行疑義(建築技術諮詢小組)研討會議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43 頁，共 12 頁 

附件臨 1-8 

 

 
 

 



 

110 年第 4 次建築法規執行疑義(建築技術諮詢小組)研討會議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44 頁，共 12 頁 

附件臨 1-9 

 

 
 

 

 



 

110 年第 4 次建築法規執行疑義(建築技術諮詢小組)研討會議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45 頁，共 12 頁 

附件臨 1-10 

 

 
 

 



 

110 年第 4 次建築法規執行疑義(建築技術諮詢小組)研討會議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46 頁，共 12 頁 

附件臨 1-11 

 

 
 

 



 

110 年第 4 次建築法規執行疑義(建築技術諮詢小組)研討會議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47 頁，共 12 頁 

附件臨 1-12 

 

 
 

 

 



 

110 年第 4 次建築法規執行疑義(建築技術諮詢小組)研討會議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48 頁，共 12 頁 

附件臨 1-13 

 

 
 

 

 



 

110 年第 4 次建築法規執行疑義(建築技術諮詢小組)研討會議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49 頁，共 12 頁 

附件臨 1-14 

 

 
 

 



 

110 年第 4 次建築法規執行疑義(建築技術諮詢小組)研討會議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50 頁，共 12 頁 

附件臨 1-15 

 

 
 

 

 



 

110 年第 4 次建築法規執行疑義(建築技術諮詢小組)研討會議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51 頁，共 12 頁 

附件臨 1-16 

 

 
 

 

 



 

110 年第 4 次建築法規執行疑義(建築技術諮詢小組)研討會議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52 頁，共 12 頁 

附件臨 1-17 

 

 
 



 

110 年第 4 次建築法規執行疑義(建築技術諮詢小組)研討會議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53 頁，共 12 頁 

附件臨 1-18 

 

 
 



 

110 年第 4 次建築法規執行疑義(建築技術諮詢小組)研討會議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54 頁，共 12 頁 

附件臨 1-19 

 

 
 



 

110 年第 4 次建築法規執行疑義(建築技術諮詢小組)研討會議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55 頁，共 12 頁 

附件臨 1-20 

 

 


